
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 

和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

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证监会[2003]56 号）和《关于规范上

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（证监会[2005]120 号）的要求，经认真

审阅公司有关资料，作为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

们对公司报告期内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

况发表如下说明及独立意见：  

一、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

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，不存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

公司资金的情况。 

二、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

报告期内，公司无为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、任何

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。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无

对外担保情况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叶  梅               谢  荣                黄丹涵  

 

二〇一七年八月十日 



 

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专项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公司《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

作为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任的独立董事，我们认真审

阅了公司提供的报告期内公司衍生品投资情况的有关资料，现发表如

下独立意见：  

公司所属子公司已获得相关业务资格，可以开展相关业务。截至

报告期末，利率衍生工具持仓合约价值 4,065,835.49 万元，占公司报

告期末净资产的 77.36%;权益衍生工具持仓合约价值 520,621.41 万

元，占公司报告期末净资产 9.91%;商品衍生工具持仓合约价值

108,736.56 万元，占公司报告期末净资产 2.07%。风险可控。同时，

符合监管部门相关监管指标要求。 

此项业务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权益的情况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叶  梅               谢  荣                黄丹涵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七年八月十日 




